
『
認
誨

繭
體

隱
貧
窮
』
座
談
會
紀
要

肉
眼
部
紅
書
面

、

、

一
、
目
的
:

為
響
應
聯
合
國
宣
布
一
九
九
六
年
為
國
際
消
除
貧
窮
年
，
增
進
社
會
大
眾
對
貧
窮
的
認
識
，
進
而
關
懷
貧
窮
者
並
齊
心

協
力
邁
向
消
除
貧
窮
的
境
界
，
共
創
祥
和
社
會
。

二
、
主
辦
單
位
:
內
政
部
。

三
、
協
辦
單
位

: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、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、
福
建
省
金
門
縣
、
連
江
縣
政
府
。

四
、
時
間

: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六
日
(
星
期
五
)
下
午
二
時
至
五
時
三
十
分
。

五
、
地
點

.. 

三
軍
軍
官
俱
樂
部
勝
利
廳
(
台
北
市
延
平
南
路
一
四
二
號
)
。

六
、
參
加
人
員

.. 

付
專
家
學
者
。

已
由
自
列
冊
低
收
入
戶
，經
奮
鬥
致
事
業
有
成
之
人
士
。

目
中
央
相
關
部
會
業
務
主
管
人
員
。

個
省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科
(
局
)
有
關
人
員
及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
由
全
國
性
工
商

、
社
會
服
務
、
公
益
團
體
及
全
國
性
財
團
法
人
社
會
福
利
慈
善
事
業
基
金
會
理
事
長
(
董
事
長
)
或
秘
書
長
(
總

幹
事
)

約
臺
灣
省
、
臺
北
市

、
高
雄
市
各
平
價
住
宅
戶
長
代
表
。

的
各
大
學
院
校
社
會
學
系
(
所
)
及
社
會
工
作
系
(
所
)
師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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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部
長
豐

正
致
認

社
會
司
陳
司
長
、
各
位
教
授
、
各
位
學
者
、
各
位
女
士
、
先
生
大
家
午
安

•. 

今
天
是
內
政
部
舉
辦
「
認
識
、
關
懷
、
消
除
貧
窮
」
座
談
會
，
非
常
感
識
各
位
學
者
專
家
的
蒞
臨
指
導
，
也
非
常
感
謝
各
部
會
相

關
同
仁
踴
躍
參
加
。

內
政
部
為
響
應
聯
合
國
宣
布
一
九
九
六
年
為
國
際
消
除
貪
窮
年
，
增
進
社
會
大
眾
對
貧
窮
的
認
誨
，
進
而
關
懷
貧
窮
者
並
齊
心
協

力
邁
向
消
除
貧
窮
的
境
界
，
共
創
祥
和
社
會
，
特
舉
辦
此
次
座
談
會
。
豐
正
很
高
興
看
到
有
這
麼
多
對
貧
窮
問
題
有
研
究
的
專
家
學
者

到
場
引
言
報
告
及
參
與
討
論
，
也
有
曾
列
冊
低
收
入
戶
的
先
進
，
不
怕
困
難
經
奮
門
有
成
願
意
來
現
身
說
法
以
激
勵
人
心
奮
發
向
上
，

這
是
非
常
可
喜
的
現
象
，
對
於
教
化
社
會
具
有
極
正
面
的
功
能
。
史
感
謝
各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有
關
同
仁
、
加
上
全
國
性
民
間
團
體
重

要
幹
部
、
各
大
學
院
校
社
會
學
系
、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師
生
及
各
平
價
住
宅
住
戶
代
表
踴
躍
出
席
，
使
今
天
的
座
談
會
更
具
包
容
性
，
希

望
各
位
多
多
提
供
寶
貴
意
見
，
對
於
今
後
政
府
與
社
會
消
滅
貧
窮
會
有
很
大
助
益
。

由
於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致
力
於
經
濟
發
展
，
民
眾
生
活
水
準
大
幅
提
高
，
使
得
「
貧
窮
」
二
字
對
很
多
人
來
說
怠
來
傘
陌
生
，
然

而
依
據
社
會
司
本
(
入
十
五
年
)
年
六
月
底
對
低
收
入
戶
所
作
統
計
顯
示
，
在
全
國
列
冊
之
低
收
入
戶
計
有
四
五
、
四
三
六
戶
，
低
收

入
人
數
計
有
一
O

五
、
三
五
二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數
百
分
之

0
.

四
九
，
這
些
數
據
可
以
看
出
貧
窮
在
我
們
社
會
仍
然
存
在
的
事
實
。
當

然
我
們
都
知
道
，
造
成
貧
窮
的
因
素
非
常
多
，
如
:
年
老
、
疾
病
、
殘
障
、
失
業
，
或
者
是
天
然
災
害
等
，
每
個
人
或
許
都
有
機
會
因

為
上
述
因
素
而
致
貧
，
因
此
貧
窮
問
題
應
是
與
我
們
的
關
係
相
當
密
切
。
政
府
對
於
貧
窮
問
題
的
解
決
除
了
經
濟
上
的
支
援
外
，
更
積

極
落
實
福
利
性
服
務
，
也
就
是
從
制
訂
完
善
的
政
策
來
滿
足
貪
窮
者
之
基
本
需
求
，
並
且
結
合
民
間
國
體
共
同
為
解
決
貧
窮
問
題
而
努

力
，
至
盼
透
過
大
家
共
同
努
力
能
使
貪
窮
者
過
著
安
全
、
康
富
及
擁
有
尊
嚴
的
生
活
。

豐
正
在
早
期
曾
對
貧
窮
二
字
下
很
多
功
夫
，
也
作
很
多
努
力
，
但
到
現
在
仍
無
法
完
全
解
決
。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，
豐
正
曾
在
台
北

縣
政
府
擔
任
民
政
局
局
長
，
後
來
轉
任
社
會
科
長
，
當
時
省
政
府
主
席
為
謝
泉
閔
先
生
，
他
推
動
二
個
計
書
了
一
個
是
消
滅
貧
窮
，
一

個
是
小
康
計
畫
。
為
推
動
小
康
計
畫
，
政
府
結
合
了
社
會
的
力
量
來
幫
助
需
要
幫
助
的
人
，
讓
他
很
快
就
能
脫
離
困
境
，
同
時
省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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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舉
辦
競
賽
;
當
時
我
很
年
輕
，
才
三
十
出
頭
，
在
「
輸
人
不
輸
陣
」
的
觀
念
下
，
我
就
常
想
如
何
來
消
滅
貧
窮
。
要
根
本
消
除
貧
窮

其
實
是
相
當
不
容
易
的
，
但
是
形
式
上
要
使
貧
窮
消
滅
，
那
可
簡
單
多
了
，
所
以
當
時
我
就
跟
台
北
縣
趙
縣
長
建
議
先
找
一
個
地
方
，

也
就
是
鄉
、
鎮
、
市
，
使
她
成
為
全
省
一
個
模
範
的
小
康
鄉
、
小
康
鎮
、
小
康
市
，
我
們
就
在
台
北
縣
二
十
九
個
鄉
鎮
、
市
當
中
找
，
發

現
新
莊
鎮
因
剛
剛
開
始
發
展
，
工
程
很
多
，
外
來
人
口
很
多
，
貧
窮
人
數
也
不
少
，
但
社
會
資
源
則
較
豐
，
我
就
思
考
著
:
如
果
能
讓

每
一
戶
貧
窮
者
的
收
入
都
達
到
我
們
所
規
定
的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，
或
超
過
列
為
貧
戶
的
收
入
，
那
他
就
不
是
貧
窮
者
了
，
如
此
就
可

以
把
貧
窮
消
滅
，
變
成
小
康
。
譬
如
當
時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為
每
人
每
月
三
干
元
，
如
果
列
為
三
級
，
一
家
四
口
，
其
家
庭
收
入
如
能

在
一
萬
二
千
元
以
上
，
那
就
脫
離
低
收
入
戶
行
列
。
如
何
才
能
使
家
庭
收
入
超
出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'
當
然
我
們
用
了
很
多
方
法
，
有

一
最
基
本
的
觀
念
即
是
:
政
府
的
力
量
是
有
限
的
，
而
社
會
的
資
源
是
無
窮
的
。
於
是
就
思
考
著
如
何
使
社
會
的
力
量
投
入
我
們
的
工

作
，
我
們
找
了
五
百
個
廠
商
及
善
心
人
士
，
當
時
新
莊
鎮
的
一
、
二
、
三
一
款
貧
戶
約
只
有
三
百
一
十
餘
戶
，
而
我
們
卻
找
到
五
百
個
廠

商
及
善
心
人
士
，
經
過
一
番
意
見
交
換
後
，
決
定
請
他
們
一
起
來
共
襄
盛
舉
。
因
為
積
德
、
行
善
是
我
們
中
國
人
傳
統
美
德
，
國
人
都

深
信
行
善
會
有
一
袖
報
，
縣
政
府
很
希
望
他
們
大
家
共
同
作
好
事
;
而
一
級
貧
戶
由
政
府
收
容
安
置
，
因
為
一
級
貧
戶
大
都
無
工
作
能
力

，
非
靠
救
濟
無
法
生
活
。
所
以
當
時
我
在
台
北
縣
就
規
劃
興
建
了
二
十
多
家
的
仁
愛
之
家
(
或
安
養
堂
)
，
即
在
一
個
鄉
鎮
蓋
一
所
安

養
堂
，
使
祟
等
皆
有
安
養
的
地
方
。

當
時
我
們
在
萬
里
鄉
蓋
了
一
所
仁
愛
之
家
，
蓋
是
蓋
好
了
可
是
很
多
貧
戶
卻
不
願
意
去
，
因
為
覺
得
太
遠
，
說
什
麼
「
我
已
苦
了

一
輩
子
，
現
在
還
要
去
那
麼
偏
僻
的
地
方
，
萬
一
我
死
了
以
後
還
找
不
到
家
，
那
我
的
後
代
還
要
苦
一
輩
子
。
」
所
以
他
們
大
都
不
願

意
去
萬
里
，
基
於
此
因
，
縣
政
府
就
在
台
北
縣
二
十
九
個
鄉
鎮
市
發
動
當
地
熱
心
人
士
為
孤
苦
無
依
者
興
建
一
所
小
型
的
安
養
堂
，
讓

各
地
孤
苦
無
依
的
老
人
住
在
安
養
堂
裡
'
由
縣
政
府
提
供
衣
、
食
、
住
，
生
病
也
有
貧
民
施
醫
，
並
給
予
零
用
金
，
使
其
衣
食
無
虞
之

外
，
有
空
還
可
以
去
找
老
朋
友
串
門
子
。
當
時
一
級
貧
戶
大
約
有
二
、
三
十
戶
，
有
鑒
於
二
、
三
級
貧
戶
家
中
則
尚
有
部
分
工
作
能
力

，
縣
政
府
乃
再
跟
那
些
願
意
作
善
事
的
廠
商
溝
通
，
請
他
們
提
供
貧
戶
工
作
機
會
，
因
為
若
只
是
幫
助
貧
窮
者
，
則
完
全
是
一
種
救
濟

，
而
如
能
請
其
工
作
，
則
是
一
種
以
工
代
脹
，
使
其
能
增
加
收
入
，
多
了

7
心
一
待
遇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'
則
貧
窮
者
可
從
貧
戶
除

名
。

以
五
口
之
家
來
算
，
每
個
月
工
資
起
碼
給
予
一
萬
五
千
元
則
可
泣
銷
低
收
入
資
格
，
譬
如
果
一
戶
素
主
之
太
太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提

供
其
打
掃
、
或
清
潔
環
境
、
或
早
晚
坎
煮
飲
食
白
天
仍
可
回
家
，
而
年
紀
大
一
點
的
則
可
以
從
事
修
剪
花
木
、
澆
花
等
，
讓
貧
戶
中
每

個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都
有
工
作
機
會
(
即
以
工
代
眼
)
。
最
後
，
願
意
作
善
事
的
人
數
增
至
一
于
人
左
右
，
我
再
把
這
些
低
收
入
戶
名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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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給
他
們
，
要
求
他
們
勉
勵
低

收
入

者
自
己
站
起
來
，
告
訴
他
如
永

遠
坐
著
，
別
人
永
遠
都
無
法
幫
忙
你
，
一
定
要
自
立
自
強
，
勇

敢
站
起
來
面
對
現
實
，
別
人
再
幫
你
忙
，
你
才
能
往
前
街
;
如
呆
一
輩
子
都
坐
在
椅
子
上
，
人
家
怎
麼
拉
也
沒
辦
法
幫
你
，
最
起
碼
個

人
要
先
站
起
來
，
然
後
慢
慢
在
屋
裡
走
，
起
初
一
小
步
，
再
則
一
大
步
跨
出
去
，
然
後
再
逐
漸
走
快
。
一
定
要
鼓
勵
低
收
入
戶
對
自
己

有
信
心
，
要
自
立
自
強
，
自
助
而
後
人
助
，
否
則
人
家
請
你
到
廠
裡
作
事
就
變
成
可
憐
你
，
你
不
要
讓
人
家
可
憐
你
，
要
有
一
個
正
確

觀
念
，
就
是
「
我
一
定
做
得
比
別
人
更
勤
快
，
讓
你
的
廠
請
我
一
定
得
到
這
個
代
價
」
'
所
以
三
個
月
之
後
，
新
莊
鎮
就
沒
有
貧
戶
了

。
新
莊
的
恆
毅
中
學
門
前
有
一
小
康
鎮
的
紀
念
碑
，
不
知
現
在
這
在
不
在

。

這
些
只
是
要
說
明
，
只
要
運
用
一
些
方
法
都
可
以
達
到
我

們
的
目
標
。

當
然
在
其
小
孩
逐

漸
長
大
後
自
然
可
以
脫
離
貧
窮
了
。

目
前
在
政
府
方
面
來
說
，
只
要
你
願
意
工
作
，
不
是
沒
有
工
作
機
會
，
而
是
求
才
比
求
職
者
多
，
但
是
很
多
工
業
區
的
工
廠

還
是

找
不
到
工
人
來
工
作
，
廠
商
只
好
用
外
籍
勞
工
，
現
在
外
籍
勞
工
已
達
三
十
其
人
，
因
為
許
多
笨
重
的
工
作
我
們
國
人
都
不
做
，
所
以

政
府
必
需
在
職
訓
、
技
訓
方
面
加
強
來
讓
我
們
國
人
可
以
找
到
工
作
，
也
就
是
訓
練
第
二
專
長

。

以
目
前
情
況
而
論
，
只
要
你
肯
做
，

應
當
不
會
找
不
到
工
作
，
只
要
你
找
得
到
工
作
，
你
就
不
會
貧
窮
，
除
了
一
些
重
病
者
，
由
政
府
收
容
安
置
，
現
在
不
一
定
要
安
置
到
仁

愛
之
家
，
我
們
已
可
提
供
居
家
安
養
(
在
宅
服
務
)
，
鼓
勵
與
親
人
同
住
但
由
政
府
派
人
到
居
位
地
照
顧
，
費
用
由
政
府
負
擔
，
無

論

是
貧
苦
無
依
或
是
殘
障
者
，
這
些
政
府
都
已
兼
顧
到
。
目
前
整
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已
建
立
，
以
前
生
病
怕
沒
人
照
顧
的
現
在
已
有
全
民

健
係
負
擔
醫
療
照
顧
，
另
正
擬
訂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預
計
西
元
二
干
年
時
可
以
艾
布
實
施
，
屆
時
可
以
保
障
老
人
的
經
濟
安
全
，
使
年

老
者
到
晚
年
有
零
用
金
可
用
，
再
加
上
使
他
生
活
得
更
高
興
、
史
愉
快
、
更
有
價
值
、

更

有
尊
嚴
，
讓
社
會
與
個
人
彼
此
更
融
合

。

豐
正
到
內
政
部
來
服
務
一
直
倡
導
要
有
「
效
率
」
的
觀
念
，
因
此
要
求
同
仁
要
以
「
與
時
間
競
賽
、
用
行
動
辦
事
、
拿
績
效
證
明

」
作
為
施
政
原
則
，
以
「
簡
政
使
民
、
富
盟
利
民
、
厚
風
安
民
」
作
為
施
政
目
標
;
當
此
圓
家
全
力
進
行
提
升
競
爭
力
的
同
時
，
致
力

消
除
貧
窮
應
該
也
是
提
昇
競
爭
力
的
重
要
指
標
。
今
天
很
多
專
家
學
者
將
為
我
們
座
談
會
作
引
言
報
告
，
幫
忙
我
們
暸
解
貧
窮
、
如
何

去
解
決
，
我
們
也
邀
有
幾
位
曾
經
被
貧
窮
困
擾
但
經
奮
門
有
成
、
自
立
自
強
的
朋
友
在
座
，
願
意
將
其
經

驗
與
大
家
分
、
一
芋
，
甚
至
我
們

可
以
加
以
推
廣
，
再
加
土
很

多

專
家
在
座
，
誠
摯
地
期
盼
藉
由
本
次
座
談
會
凝
聚
共
誨
，
將
來
可
以
用
一
些
方
案
來
幫
忙
貧
窮
者
脫
離

貧
窮
，
包
括
政
府
應
如
何
改
善
與
推
動
，
社
會
應
如
何
配
合
政
府
，
加
以
個
人
自
己
要
如
何
克
版
貧
窮
，
如
此
今
天
的
座
談
會
一
定
會

很
有
績
效
，
希
望
在
座
各
位
儘
量
提
供
您
的
寶
貴
意
見
，
達
成
共
同
消
除
貧
窮
的
根
源

。

再
次
感
謝
大
家
的
參
與
，
祝
福
大
家
身

心
愉

快
，
平
安
順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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